臺北市立誠正國民中學112學年度第1學期9年級課後輔導實施要點
一、主旨：

(一)針對學生學習困難，實施學習診斷並給予補救教學。 
(二)為有效協助學生規劃課後學習生活，養成良好讀書習慣

二、依據：北市教中字第10630322900號函(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課後輔導實施要點)
三、輔導時間：自112年09月11日至113年01月11日，每週一至週五第八節。
四、輔導科目：國文、英語、數學、自然、社會與活動科目等多元學習課程。

五、收費：

(一)每人全期收費2370元整。 

(二)家境清寒(低收入戶)及原住民同學：免費(請持證明至教務處申請)。

六、編班：
(一)各班導師針對班級特性自行組成班群並提出開課需求。
(二)教務處針對各班所提出之開課需求安排適當之任課老師

七、課表：由教務處陳請校長核定後排定之。

八、參加方式：由家長同意後自由參加。

九、其它：

(一)參加輔導課者，於上課期間未經請假不得任意缺課，缺課者視同曠課。

(二)輔導課期間，請參加同學確實遵守校規。

(三)意見調查表(如下)請於09月04日(一)前由各班學藝股長收齊後，擲交教務處教學
    組彙整。

(四)參加暑期輔導因112年8月3日(四)颱風假停課之退費120元，將以本學期上課費用抵扣，請依繳費單上說明之繳交期限至台北富邦銀行或便利商店繳費後，存根交由各班導師收齊並繳至總務處出納組。
十、本要點陳請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(請沿虛線撕下繳回教務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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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□參加，並遵守上課規定。

□不參加。


此          致

臺北市立誠正國民中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家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112   年      9     月            日

